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３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及董事会

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伟星

Ａ１

配；配股代码：

０８２００３

；配股价格：

７．３３

元

／

股。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Ｔ＋６

日）验资，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Ｔ＋７

日）将公告配股发行结果，公司股票复牌

交易。

４

、《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的《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

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５

、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将

另行公告。

６

、 公司本次配股方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定公司

Ａ

股配股比例和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对配股的具体比例、募集资

金总额进行了确定。

本次配股方案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５５

次会议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６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的股票类型及面值

本次配售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收市后公司股本总额

２０７

，

４１１

，

０４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售

２．５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可配股份

数量共计

５１

，

８５２

，

７６０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配股

数为

７

，

１２１

，

３３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可配股数为

４４

，

７３１

，

４３０

股。

３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的承诺，其将全额认购其可认

配的股份。

４

、配股价格：

７．３３

元

／

股，配股代码为“

０８２００３

”，配股简称为“伟星

Ａ１

配”。

５

、发行对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６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刊登

《

配股说明书

》、《

配股说明书

摘要

》、《

配股发行公告

》、《

网上路

演公告

》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Ｔ＋１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2011

年

2

月

24

日

（

T+6

日

）

验资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Ｔ＋７

日

）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

败的恢复交易日及退款日

正常交易

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办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５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

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

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

０８２００３

”，配股价

７．３３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

股比例（

０．２５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股处理办法

处理。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伟星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

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数量限额。

３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

名 称

：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章卡鹏

联 系 人

：

谢瑾琨

、

项婷婷

联系地址

：

浙江省临海市花园工业区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６－８５１２５００２

联系传真

：

０５７６－８５１２６５９８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 称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超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９

号华远企业号

Ｄ

座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６２１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５０６ １０－８８３２１８５２

联系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９３６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９１２

联 系 人

：

刘东杰

、

苗毅

、

黄金腾

、

刘永杰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002037

股票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11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网上

2010

年度

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将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

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周天爵先生、总经理占必文

先生、董事会秘书张曦女士、财务总监雷治昌先生、独立董事王强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以电话、传真及

电子邮件等相结合的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

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１１

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李生军先生为公司审计部副部

长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

、认为李生军先生具有良好的审计专业知识和相关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具备全面负责公司审计部工作的资格和能力。

２

、同意聘任李生军先生为公司审计部副部长，并全面负责公司审计部工作。

李生军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持有的参股公司天津市天华兴

汽车模具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持有的参股公司天津市天华兴汽车模具有限公司股权的公

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

附：

李生军先生简历

李生军，男，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出生，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管理学学士学位、法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在公司财务部任职。

李生军先生不在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持有的参股公司天津市

天华兴汽车模具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拟与天津中汽北方客车有限公司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将持有的参股公司天津市天华兴

汽车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兴”）

５０％

的股权转让给天津中汽北方客车有限公司。

２

、天津中汽北方客车有限公司持有天华兴

５０％

的股权，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转让不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持有的参股公司

天津市天华兴汽车模具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股权转让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对手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中汽北方客车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注册资本：

１６４５

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洪民

经营范围：客车、客车底盘及零部件的开发、产品销售、汽车、摩托车、汽车配件、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化

工、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销售；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咨询服务；汽车租赁、服务、批发兼零售。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天津市天华兴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法定代表人：潘洪民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津杨公路北侧

主营业务：汽车用模具制造；冲压件加工；铆焊加工等

股权结构及持股比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天津中汽北方客车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

本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合 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

（

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

（

万元

）

资产

５

，

７２１．９８

营业收入

１６

，

０２７．０５

负债

４

，

２３５．２６

利润总额

４３５．２２

所有者权益

１

，

４８６．７２

净利润

３３４．２８

四、出资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最终确定公司转让持有的天华兴全部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１１００

万元。

２

、支付方式：

自出资转让协议书签署之日起

３０

日内支付全部转让款项。

天津中汽北方客车有限公司资金实力雄厚，信誉较好，具备支付转让价款的能力。

五、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于业务发展的战略考虑，为提高公司资产及运营效率，公司拟将持有的天华兴

５０％

的股权全部转

让给天华兴的另一股东方天津中汽北方客车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可使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增加约

３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的收回资金将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出资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副部长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工作制度》、《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和《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作为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我们详细审阅了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有关议案及相关资料，现对 《关于聘任李生军先生为公司审计部副部长的

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认为李生军先生具有良好的审计专业知识和相关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具备全面负责公司审计部工作的资格和能力。

２

、同意聘任李生军先生为公司审计部副部长，并全面负责公司审计部工作。

独立董事：邢国友、刘志远、卞宜民、于瑞峰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证券代码：

600881

编号：临

2011-003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受让事宜获批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吉林银行

"

）转发的中

国银监会吉林监管局吉银监复

[2011]85

号《吉林银监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受让吉林银行股份的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同意本公司受让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银行股份

120,974,935.4

股。 股权受让后，本公司将持有吉林银行股份

641,867,421.7

股，占

吉林银行总股本的

9.77%

。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股票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及董事会

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霞客

Ａ１

配；代码：

０８２０１５

；配股价格：

５．８８

元

／

股。

２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Ｔ＋６

日）验资，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Ｔ＋７

日）将公告配股发行结果，公司股票复牌

交易。

４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江苏霞客环保色

纺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５

、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将

另行公告。

６

、 公司本次配股方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本次配股方案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６３

次会议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４

号文

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股票类型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收市后公司总

股本

２０１

，

０８８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２．０

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４０

，

２１７

，

６００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可配售

１１

，

０３２

，

４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可配售

２９

，

１８５

，

２００

股。

３

、发行人控股股东陈建忠、主要股东赵方平、江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已出具承诺函，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配股中其可配售股份。

４

、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５．８８

元

／

股，配股代码为“

０８２０１５

”，配股简称

为“霞客

Ａ１

配”。

５

、发行对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股东。

６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证券市场交易日，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及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Ｔ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１

—

Ｔ＋５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Ｔ＋６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Ｔ＋７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

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Ｔ＋５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

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配股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

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０８２０１５

”，

配股价

５．８８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

０．２０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股处理办法处理，请

投资者仔细查看“霞客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

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

３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

购。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

名 称：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忠

注册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霞客镇马镇东街

７

号

联系人：邓鹤庭、陈银凤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５２０１２６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５２０１１２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 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保荐代表人：巫海彤、吴承达

联系人：冯健凯、解明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１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５

号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 �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中

国石化”）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石化转债”）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４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投资者亦可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募

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

示如下：

本次共发行

２３０

亿元石化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按面值

发行。 本次发行共计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本次发行的石化转债向发行人除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

余额部分（含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

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若有余额则由承销团包销。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下发行和

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将根据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和网上、网下实际申购情况，按照网下配售

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确定最终的网下和网上发行数

量。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

配售代码为“

７０４０２８

”，配售简称为“石化配债”。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数量为

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

Ａ

股股份数按每股配

售

３．３１４

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成手数，每

１

手为一个

申购单位。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

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５

千万元（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超过

５

千万

元（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的必须是

１

千万元（

１００

，

０００

张）的整数倍。 网下机构投

资者申购的上限为

１１５

亿元（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

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 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０％

。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 网上

发行申购代码为“

７３３０２８

”，申购简称为“石化发债”。每个账户最小认

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０００

元）。 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

１１５

亿元（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手），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本次发行的石化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 投资者获得配售的石

化转债于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一、网上向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

Ａ

股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３．３１４

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成手数，每

１

手为一个申

购单位。 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 除控股股

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 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

额的申购。

发行人除控股股东以外共有

Ａ

股

４

，

１６３

，

９９５

，

２８１

股， 按本次发行

优先配售比例计算，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约可优先认购

１３

，

７９９

，

４８０

手。

除控股股东以外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

行，配售代码“

７０４０２８

”，配售简称“石化配债”。 网上优先配售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在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进行。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

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上交所交易

系统的正常交易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与上交所联网

的证券交易网点， 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

进行申购委托。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

７３３０２８

”，申购简称为“石化发债”。每个

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

单位，超过

１

手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

１１５

亿

元（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手），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法规规定的机构账户外，每个账

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购不得撤单。同一账户多次申购除首次申购

外，其余申购无效。 资金不实的申购亦视为无效申购。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Ｔ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参

加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还可参加本次石化转债的网上发行。但同

一证券账户网下、网上申购数量总和不得超过

２３０

亿元（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１

、网下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５

千万元（即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超过

５

千万元（即

５００

，

０００

张）的必须是

１

千万元（即

１００

，

０００

张）的整

数倍。 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上限为

１１５

亿元（

１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 参与

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法律

责任。 机构投资者申购并持有石化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 定金数

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０％

。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

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 处， 传真号码：（

０１０

）

６６２７－３４１８

、 咨询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２７－３４２２

：

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

（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亦可到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

２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３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４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５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６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资者填写的合规申购订单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

律效力，不得撤回。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的填表说明。

２

、缴纳申购定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Ｔ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向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申购定金，

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０％

。 （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汇款

用途中注明投资者证券账户号码， 例如， 投资者证券账户为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应在附注里填写：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

投资者需考虑资金的在途时间，应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汇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指定收款账户。 未按

上述规定及时缴纳定金或缴纳的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收款账户信息：

收款账户 收款账户

账户名称

：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账户名称

：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

：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国贸大厦支行 开户行

：

中国银行北京金融中心支行

银行账号

：

０２０００４１６２９０２７３０５６６６

银行账号

：

３４８０５６０２３６７７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４１６４

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

１０４１００００５０７３

联行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１８

联行号

：

０２３１９

联系人

：

张婷

，

王英 联系人

：

孙婷

，

李继轩

查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５２３６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４４３

查询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５６５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２０３

四、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联系人：金岩、蒋浩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９６ ００２８

２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８

层

１８０７－１８１９

室

联系人：段爱民、苏秉刚、蒋晓婕、袁帅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 ３０００

３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郝恒、王佳杰、汤伟毅、刘丽丽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４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５

层

联系人：张峥嵘、郑淳、么博、杨博、张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 ８８８８

５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联系人：李克非、徐喆燕、程曦、张雪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６

、联席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２

、

１５

层

联系人：韩颖姣、王锦、徐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６６６

７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９

层

联系人：罗爱梅、顾缨、俞君钛、孙健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 ２８９９ ０２１－３８６７ ６８８８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排名不分先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 � � �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６７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３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

３３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１９．７６％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

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

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周四）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

员、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

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

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